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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与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人，

实际出席董事

１２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池燕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池燕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池燕明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商华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商华忠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江锡如先生、栗志军先生和朱文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江锡如先生为会议召集人；选

举栗志军先生、江锡如先生和代书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栗志军先生为会议召集人；选举张本

正先生、范玉顺先生和华婷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本正先生为会议召集人；选举池燕明

先生、商华忠先生、代书成先生、张本正先生和范玉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池燕明先生为会议

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各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商华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代书成先生、杜大成先生、张昱女士、马黎阳先生、李卫平先生、华婷女士与唐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商华忠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华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相关内容进行修正的议

案》。

逐项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一）资产购买情况

１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为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合法持有的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下称“标的资产”）。其中张敏持有友网科技

４８．３０％

股权、陈勇持有友网科技

２８．００％

股权、朱卫持有友网科技

１６．８７％

股

权、潘凤岩持有友网科技

５．８３％

股权、施劲松持有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标的资产的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格，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按具有证券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为

基础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支付方式

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①

发行对象：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

②

认购方式：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以其拥有的标的资产认购。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１８．５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发行数量

根据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及标的资产的价格，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Ａ

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股，其中向张敏发行

７

，

６７２

，

８５９

股，向陈勇发行

４

，

４４８

，

０３４

股，向朱卫发行

２

，

６７９

，

９４０

股，向潘凤岩发行

９２６

，

１４４

股，向施劲松发行

１５８

，

８５８

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日期间，因公司分红、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票除权、除息的，股票发行数量

按规定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锁定期安排

自然人张敏、陈勇承诺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自然

人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承诺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上

述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友网科技

２０１３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各年度内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

所认购的特殊限售股份不得转让。特殊限售股份数

＝

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所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下称“标的股份”）总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已达标承诺利润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总额

×

标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期间损益安排

友网科技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盈利由公司享有、亏损由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负担。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友网科技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友网科技于本次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享有。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审议通过《关于

＜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和施劲松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批准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出具的相关财务报表的审计

报告及盈利预测的审核报告。

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详见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３

号《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评估结果人民币

２９

，

５２７．４２

万元为依据，

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１８．５７

元

／

股。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

定发行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

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

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中联评估”），中联评估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９３

号《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中联评估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

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联评估采用了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

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

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

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５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拟购买资产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

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８

号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３Ａ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池燕明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 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获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获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学

位。曾担任北京当代电子经营部副经理，北京东方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立思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立思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前身）执行董事、经理，北京立思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

４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商华忠先生，

１９６８

年生， 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 获学士学位；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美国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美国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获

ＭＳＥＥ

（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曾担任清华紫光自动化设备

公司总经理，立思辰有限公司副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北京立思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北京立

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昆明同方汇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曾主持研发了多款文件及视音频管理软件，为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

，

７９７

，

５００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朱文生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曾任北京东方电子公司部门经理、立思辰有限公司副经理，现任北

京山水视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代书成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

ＥＭＢＡ

。曾任北京清华蓬远科贸公司经理，北京精电蓬远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立思辰计算

机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昆明同方汇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华婷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学士学位。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

系参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同等学历学习。曾任中帝咨询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立思辰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副经理。现任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昆明同方汇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８３１

，

２７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本正先生，

１９４０

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员，中共党员。曾获得全国第三届科技之光优秀科技企业

家、北京市中关村首届优秀企业家、香港紫荆花杯第二届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曾担任清华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清华大

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紫光古

汉集团董事长，清华紫光（集团）公司总裁、副董事长。现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中关村天使投资

联盟负责人，首华财经网络集团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江锡如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党员。曾任财政部办公厅秘书，财政

部原商贸司副处长，财政部经贸司及企业司副处长，财政部企业司正处级调研员，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

部总经理。现任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北京东方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神州

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栗志军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获清

华大学

ＥＭＢＡ

学位。曾任北京华海核仪表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清大电子仪器联合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核

技术分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同方核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本公司独立董

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

形。

范玉顺先生，现年

４９

岁，博士研究生，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家

ＣＩＭＳ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自动化系 系统集成

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网络化制造实验室主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先进制造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

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第六届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副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杜大成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分别于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５

年获得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

学位。曾任联想集团市场总监、联想集团亚太区与欧洲区副总经理，立思辰有限公司副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

立思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０８７

，

２５０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昱女士，

１９６６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分别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３

年获得工学学士和工学硕

士学位。曾任北京庄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北京金融信科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北京高阳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销售中心销售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５４８

，

８２５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马黎阳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和管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曾任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笔记本部副总经理、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打印机中国区产品总监、

ＮＥＣ

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笔记本电脑中国区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李卫平先生，

１９６７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甲骨文（

ＯＲＡＣＬＥ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易安信（

ＥＭＣ

中国公司）大中国区软件技术部经

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唐华女士，

１９７２

年生，博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化学工程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化

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唐华女士曾受聘于美国强生制药公司下属分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１

，

８１５

，

０００

股，与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独立意见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立思辰”）本次拟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张敏、陈勇、朱

卫、潘凤岩、施劲松持有的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下称“本次交易”）。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审阅了

包括《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等在内的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

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二、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公司

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

２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

的惯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

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

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本正先生

江锡如先生

栗志军先生

范玉顺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立思辰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１０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张敏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１２７７

弄

７

号

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陈勇 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

４７５

弄

１５

号

朱卫 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大街

３９３

号

潘凤岩 北京市朝阳区光辉南里

６

楼

１

单元

施劲松 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２８９

弄

４４

号

公司声明

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北京立

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报告书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保证其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提供

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

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８

号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３Ａ

层

查阅电话：

８６－１０－８２７３６９９６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２７３６０５５＊６４０９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华婷

特别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立思辰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合法

持有的友网科技合计

１００％

股权，其中张敏持有友网科技

４８．３０％

股权、陈勇持有友网科技

２８．００％

股权、朱卫持有友网科技

１６．８７％

股权、潘凤岩持有友网科技

５．８３％

股权、施劲松持有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交易完成后，友网科技将成为立思辰的全

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友网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最终评估结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２９

，

５２７．４２

万元。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立思辰拟向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１８．５７

元

／

股；发行股份数合计

１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股，其中向张敏发行股份数为

７

，

６７２

，

８５９

股，向陈

勇发行股份数为

４

，

４４８

，

０３４

股，向朱卫发行股份数为

２

，

６７９

，

９４０

股，向潘凤岩发行股份数为

９２６

，

１４４

股，向施劲松发行股

份数为

１５８

，

８５８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３

，

６１０

，

８３５

股。友网科技将成为立思辰

１００％

控股的子公司。张敏、

陈勇承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上述期限届满之

日起至友网科技

２０１３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张敏、陈勇可以转让相关利润承诺年度已实现的承诺利润

值对应部分的股票，详细约定见“第六章、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八、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朱卫、潘凤岩、施劲松承

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四、本次交易对方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承诺：友网科技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３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０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９５５

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的，则交易

对方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五、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一致同意，如果交易对方在股份补偿时所持有的立思辰股份不足以完全履行《盈利补偿协

议》的补偿义务的，则不足部分由发行人的五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池燕明、商华忠、朱文生、张昱及杜大成以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代为补偿立思辰，池燕明、商华忠、朱文生、张昱及杜大成已经出具相应的承诺函。

六、为了保护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交易对方同意自愿在承诺年度届满后追加提供下列业绩承诺和补偿：友网科技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低于人民币

３９５５

万元。

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的，则交易对方将以现金补偿差额。

七、本次交易对方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八、本报告书中“第十章财务会计信息”章节包含了本公司及友网科技

２０１１

年度的盈利预测。上述盈利预测是根据截

止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信息及资料对本公司及友网科技的经营业绩做出的预测，预测结果的产生基于若干具有不

确定性的假设。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市场竞争的加剧及意外事件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对盈利预测

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九、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仍需获得如下批准：（

１

）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证监会的相关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行政审批不确定性外，本次交易还存在如下重大风险：

１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９５２７

亿元，增值率为

６２１．５７％

。经交易各方协商，标的资产作

价为

２．９５

亿元。标的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为轻资产公司，净资产规模较小，同时标的公司近几年

业务快速增长、效益稳定上升，未来存在较为理想的发展前景，收益法估值结果高于净资产。提醒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的

估值风险。

２

、新增业务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在原有提供文件管理外包服务、文档安全管理解决方案、视音频解决方案及服

务的基础上，增加提供电子影像解决方案及服务业务。本次交易一方面能够延伸上市公司的办公信息系统服务业务产业

链，另一方面也使公司面临新增业务的风险。理顺原有业务与新增业务间的联系，整合各项业务优势，使本次交易能够为

上市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将成为公司及管理团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３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友网科技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立思辰将与友网科技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销售渠道管理、

公司制度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鉴于立思辰此前从未进行过此种规模的公司收购，因此立思辰与友网科技之间

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整合过程中可能会对两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４

、人员流失风险

专业技术人才和有经验的管理、销售人才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是保持和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关键

要素。友网科技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是决定本次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次交易将面临保持友

网科技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员工稳定，减少人员流失，从而降低人员流失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的问题。

５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立思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友网科技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

而对立思辰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本报告书第十三章披露了本次重组的其他风险，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立思

辰

／

发行人

指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

码：

３０００１０

友网科技

／

标的公司 指 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友网科技股东

／

认

购人

指 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

友网科技核心管理团队 指 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上海网穗 指 上海网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祥网瑞 指 上海祥网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祥网瑞 指 北京祥网瑞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祥网瑞 指 湖南祥网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祥网瑞 指 广州祥网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晶科技 指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精益 指 台湾精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柯达中国 指 柯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

组

／

本次交易

指

立思辰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自然人张敏、 陈勇、朱

卫、潘凤岩、施劲松购买其所持有的友网科技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认购人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承诺利润 指

认购人承诺的友网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税

后净利润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计算依据），如果《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盈利预测净利润较高的，以

《评估报告》的盈利预测净利润为准

实际利润 指

友网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承诺年度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

已补偿股份数 指

认购人在承诺年度内已经按照各方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

数总额， 即已按照约定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

行锁定的股份数总额

法定限售期 指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认购人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不得转让的期限。张敏、陈勇认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法定限售期为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朱卫、潘凤

岩、 施劲松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法定限售期为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

已达标承诺利润 指

经友网科技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际利润达到或超过业绩承诺的当

期承诺利润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各认购人分别发行的股份数量， 包括本次发行

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特殊限售股份 指

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至友网科技

２０１３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后

１０

个工作日止，各承诺年度内不得转让的认购人所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各承诺年度内特殊限售股份数

＝

标的股份总数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已达标承诺利润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总额

×

标

的股份总数）。对于各认购人而言，各承诺年度内，各认购人不得转

让的特殊限售股份数

＝

认购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已达标承

诺利润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总额

×

认购股份数）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

指

立思辰与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立思辰与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立思辰与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立思辰董事会通过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术语

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

服务

指

主要面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致力于改善纸张文件、视频信息、语

音信息、 电子信息等办公信息的流转与管理， 优化相关的办公流

程，帮助客户实现成本节约、效率提升，由相关的硬件、软件与服务

共同组成的整体解决方案及服务

文件管理外包服务 指

客户将文件处理设备、文件处理业务部分或全部外包给专业的服

务商，由服务商对客户的设备配置进行优化，实施专业的运营管理

服务，并根据客户需要部署文件管理软件以提升客户文件在采集、

分发、存储、检索、流转、共享、输出等文件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

高效管理，从而降低文件处理成本，提高办公效率。

文件设备、文件处理设备 指

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多功能数码复合机、扫描仪等文件处理相

关的硬件设备。

文件生命周期 指

从文件的生成

／

采集开始，所涉及的对该文件的管理、使用及输出

／

归

档处理的完整过程：包括文件生成

／

采集为电子文件，相应的分发到

指定的接受方或目的地，存储、检索、根据流程在企业内部高效、安

全的流转，实现信息管理与共享，最后通过打印

／

复印

／

电子归档等形

式输出，从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文件生命周期管理过程

工作流 指

将组织中例行的、为完成特定目标的工作程序抽象成具有严格顺

序的工作序列，每项工作均定义了清晰的进入条件和完成标准，并

以恰当的模型对工作流中各项工作组织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表示

非结构化信息 指

文件、网页、图表、视音频多媒体信息等各种相关性比较弱、无法用

关系型数据库等结构化的方式来获取和处理的信息

电子影像解决方案及服务 指

电子影像解决方案及服务是指把纸质文档等进行电子化采集，形

成电子影像文件。然后对电子影像进行图像处理、分类识别、分发

传输、存储管理。形成与业务数据相结合的电子影像数据库，为用

户提供检索、查询等应用，并最终归档的整体解决方案

电子影像应用软件 指

因对业务对象影像化而产生的与影像化过程相关或与影像化业务

的处理相关的各种应用软件

ＯＣＲ

指

光学字符识别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的缩写，是对由扫描或

摄像等光学输入方式获取的纸张上的文字图像信息，通过模式识

别算法进行分析判断，转换为计算机文字数据信息。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成为中国办公信息系统服务行业的领导者是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

作为在中国推动文件管理外包服务、视音频管理外包服务等创新型办公信息系统服务的本土服务商，立思辰在相关

领域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本土企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其发展的长期规划是成为中国办公信息系统服务行业的领导者和行业

标准制定者，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等企业级客户提供能够带来节约、高效、安全、环保、健康价值的办公

信息系统服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凭借创新型的业务模式，以及所带给客户的独特的业务价值、领先的市场地位，立思辰成为中国创业

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上市以后，立思辰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抓住国内办公信息系统服务市场

快速发展的机遇，以募集资金建立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服务营销体系，不断扩大重点行业市场份额；持续研发符合行业客

户需求的应用软件，提高公司所提供的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的核心价值。企业实力以及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得

到进一步的强化。

着眼未来，立思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全面的办公信息系统服务，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中国的办公

信息系统服务市场中巩固领先优势，持续成为市场的领导者。为此，立思辰将把握历史机遇，采取积极进取、求实创新的发

展策略，力争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给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二）实现文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服务是公司业务的发展方向

文件生命周期是指从文件的生成

／

采集开始，所涉及的对该文件的管理、使用及输出

／

归档处理的完整过程：包括文件

生成

／

采集为电子文件，相应的分发到指定的接受方或目的地，存储、检索、根据流程在企业内部高效、安全的流转，实现信

息管理与共享，最后通过打印

／

复印

／

电子归档等形式输出，从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文件生命周期管理过程。

目前，立思辰的文件管理外包服务的重点是在文件的输出环节，但文件在其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中所产生的价值，通

常远高于文件的输出环节，立思辰的文件管理外包服务还有较大的业务拓展空间。通过研发中心子项目———文件生命周

期协同管理系统项目，立思辰正在逐步进入文件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除此之外，还将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加速业务往

其他文件生命周期环节的延伸，提升文件生命周期全过程服务能力。

（三）并购扩张是国际文件生命周期服务商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内外主要

ＩＴ

企业发展实践表明，通过收购细分行业中优势中小企业，进行有效整合，可实现

ＩＴ

企业迅速发展。国

际领先的文件生命周期服务商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自我发展和并购相结合的历史。

近几年在文件生命周期管理业务领域发生的大型并购活动如下：

ＥＭＣ

收购了输入环节领先的公司

ＣＡＰＴＩＶＡ

，也收购

了专注于文档管理环节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

和文档输出的

ＤＯＣＳＣＩＥＮＣＥ

，提升其在文件生命周期中前端业务的能力，并提升其

企业管理软件的性能。

ＩＢＭ

通过收购

Ｆｉｌｅｎｅｔ

加强了自身在文档管理环节的优势。

Ｏｒａｃｌｅ

则先后收购了

Ｃａｐ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和

Ｓｔｅｌｌｅｎｔ

。

（四）立思辰和友网科技分别在所处领域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１

、立思辰在文件输出环节处于本土领先地位

作为推动文件管理外包服务、具备较大规模、技术先进的本土服务商，立思辰在文件生命周期的输出环节中，在本土

企业中拥有较大的领先优势。目前，其他本土竞争对手在技术实力、成功案例、团队力量、服务能力等方面，均与立思辰有

较大差距，尚无其他本土服务商具备接近立思辰的综合实力。

２

、友网科技在文件输入环节处于本土领先地位

作为专业的电子影像解决方案提供商，友网科技是该领域少数具备专业的硬件、软件、服务综合影像解决方案提供能

力，同时具备专业软件研发能力的本土企业之一，拥有多项软件产品著作权及实用新型专利，在文件生命周期的输入环节

中，处于本土领先地位。

（五）立思辰和友网科技的核心业务具备发挥协同效应的基础

１

、双方业务的客户群类似，均为企业级客户

立思辰所提供的办公信息系统服务，无论文件管理外包服务，还是企业级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及服务，其客户均为政府

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企业级客户。而友网科技的专业电子影像解决方案业务，其客户同样也是政府机构、金融企业、以

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客户。双方的客户群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客户内部的采购决策部门、决策流程也较为相似。

２

、双方业务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文件的输出环节与输入环节直接相关。在同一客户内部拓展业务时，无论是从文件的打印、复印等输出业务拓展到文

件影像输入业务，还是从文件影像输入业务延伸到文件输出业务，都相对较为容易，业务拓展机会较大。

（六）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创业板旨在为高成长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资本市场发展平台，立思

辰作为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不但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更易于采用股份支付等多样化的并购手段，为

公司的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借助此优势，在原先已经取得的行业领先基础上，公司能够成为推动行业整合和发展

的领军企业。

借助资本市场，立思辰希望通过并购具有一定客户基础、业务渠道、技术优势和竞争实力、并且符合上市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的相关领域公司，以快速实现扩大覆盖客户群、拓展全国营销网络、延伸原有服务产业链、吸收研发管理团队的目

的，实现公司的跨越式成长。友网科技作为文件输入环节中的本土领先企业，符合立思辰的并购策略。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完善上市公司的办公信息系统服务链条

办公信息系统服务市场是伴随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现代办公应用需求不断升级而出现的新兴市场。 基于企事业单

位、政府机构的信息内容量每年以几何级数进行增长，原有的纸质办公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的办公需

求，无纸化、信息化办公正以其高效、环保的优势逐步取代原有的传统办公模式。

目前立思辰的主营业务内容包括外包服务及文档安全管理解决方案，其中外包服务包括文件管理外包服务和视音频

解决方案及服务。目前立思辰在企业的无纸化、信息化办公过程中主要提供文件输出管理服务及文档安全管理服务，针对

企业办公过程中大量的文件输入、文件管理、文件流转等需求，其还不能够提供满足企业全部需求的全面、整体的“一站

式”服务。

友网科技作为一家专业提供电子影像解决方案的公司，通过其较强的软件研发能力及多年从事电子影像解决方案设

计的业务经验，其能够为客户提供具有可用性和可靠性的电子影像文件，并能够通过其影像处理软件为客户提供影像文

件的分发、存储

／

检索（包括

ＯＣＲ

、文件备份、文件索引、文件搜索等）、同时支持客户信息化办公过程中的影像文件流转。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原有办公信息系统服务的延伸，同时具备为客户提供从文件（影像）输入、到文件

（影像）管理、到文件（影像）输出的较为完整的办公信息系统服务，有助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丰富、一体化的服务。

（二）增加上市公司在办公信息系统服务领域重点行业的客户群

立思辰提供的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普遍适用于政府机构和多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目前已经在政府

机构、军队、军工、国防科研、教育、金融、能源与交通、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方面积累了许多高端客户并形成优势。

友网科技提供的电子影像解决方案可广泛用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单据录入，工商局、法院等政府机构的资料保

存及信息识别，纳税企业发票远程认证、大型集团企业的信息电子化及远程办公。友网科技的终端客户涵盖了金融机构、

政府机构、大型集团企业等高端客户群体。

根据立思辰的业务经验，基于信息的繁杂程度和客户规模、性质，政府及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大型集团企业对于办公

信息系统的需求性最强。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一方面，上市公司可以利用友网科技在上述客户群体中的客户基础，增加

公司在重点行业中的客户数量；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和友网科技可以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进行交叉销售，进一步提

升本公司和友网科技的市场份额。

（三）增强上市公司在办公信息系统服务领域的软件研发能力

办公信息系统服务业务主要由硬件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三方面组成。其中，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传真机等设

备是办公信息系统建立的硬件基础；文档管理软件、影像处理软件等软件系统是办公信息系统得以良好运转的灵魂；长期

运营服务是办公信息系统长期持续运转的保障。因此，应用软件是办公信息系统构建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办公信息系统及

解决方案的核心价值及竞争力。

近年来，立思辰不断强化应用软件技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研发队伍，通过自主研发在文件管理和视音频管理

等方面形成

３９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软件功能的提升能够增强办公信息系统的使用效果、提升使用效率、强化系统功能、

增加系统兼容性，对公司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的整体业务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友网科技从成立之初单纯的影像采集设备销售商逐渐转型为电子影像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经过多年的专业领域研

发，友网科技开发了多种应用于文档影像采集端的嵌入式软件及基于文档影像处理与应用的管理应用软件。友网科技目

前拥有

３１

项软件著作权、

２１

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其软件产品不但能够提升电子影像文件的输入质量， 更可应用于

ＯＣＲ

、文件备份、文件索引、文件搜索、文件流转等领域，为多个典型行业的行业应用提供影像支持，并通过嵌入用户业务

流实现文档影像的流程化应用。

双方整合后，上市公司能够与友网科技组成更具实力的软件研发团队，推动公司在电子影像文档存储、管理、安全控

制，以及对非结构化信息的处理、应用领域的软件研发，共同开发文件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相关应用软件，以满足客户在整

个文件生命周期的一体化应用需求。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友网科技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其持有的友网科技股权认购立思辰向其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相

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

案。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本次交易对方系友网科技的全体股东，分别为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

本次交易标的为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合法持有的友网科技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

的假设条件下， 友网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９

，

５２７．４２

万元，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２５

，

４３５．３１

万元， 增值率

６２１．５７％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章

／

九、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及友网科技的《资产评估报告》。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与立思辰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立思辰收购友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未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交易采取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ＮＸ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 立思辰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

６

号

１

幢

６－２０６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８

号科技财富中心

Ｂ

座

３Ａ

层

注册资本：

１５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池燕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９００４９１４８８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３６６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３６０５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ａｎｘｕｍ．ｃｏｍ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转让；应用软件服务；影像通信

及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租赁、维修数码办公设备、通信设备；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立思辰系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由北京立思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根据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７

］天恒信公审报字

２１７１

号《审计报告》，立思辰有限公司以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６

，

５６８．７４

万元按

１．０１１

：

１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的股本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由各股

东按原各自持股比例持有。立思辰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由股份公司承继。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为此出具了［

２００７

］天恒信验内字第

２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立思辰依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注册号

为

１１０１０９００４９１４８８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立思辰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共有发起人十九名，其中包括十八名自然人和一名法人，分别为：池燕明、马郁、商

华忠、朱文生、张昱、邓晓、彭小勇、刘辉、杜大成、唐华、林开涛、王利、刘晓宁、华婷、张旭光、郝刚、蔡屹立、乔坤和高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池燕明

２

，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马郁

７５０．００ １１．５４％

商华忠

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朱文生

５００．００ ７．６９％

张昱

４６５．５０ ７．１６％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４．６２％

邓晓

２６０．００ ４．００％

彭小勇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８％

刘辉

１３８．３０ ２．１３％

杜大成

１１５．００ １．７７％

唐华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４％

林开涛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４％

王利

９１．００ １．４０％

刘晓宁

４６．００ ０．７１％

华婷

４５．８０ ０．７０％

张旭光

４２．４０ ０．６５％

郝刚

４０．００ ０．６２％

蔡屹立

３６．００ ０．５５％

乔坤

２０．００ ０．３１％

合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发起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立思辰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的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公司总股本

由

６

，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７

，

１５０

万元。京都天华为此出具了北京京都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４４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立思辰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公司总股本

由

７

，

１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７

，

８６５

万元。京都天华为此出具了北京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

上市公司自设立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期间各股东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２００９

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６０

号”文核准，立思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６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

，

７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

，

５７２．９９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新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７９．８４％

其中： 池燕明

３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２９．９２％

马郁

９

，

０７５

，

０００ ８．６３％

商华忠

７

，

８６５

，

０００ ７．４８％

朱文生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５．７５％

张昱

５

，

６３２

，

５５０ ５．３６％

其他限售股东

２３

，

８６７

，

４５０ ２２．７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合计

１０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根据立思辰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５１５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股利

３

元（含税），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合计转增

５

，

２５７．５

万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

，

５１５

万股增加

到

１５

，

７７２．５

万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７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７４．８０％

其中：池燕明

４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９．９２％

马 郁

１３

，

６１２

，

５００ ８．６３％

商华忠

１１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７．４８％

朱文生

９

，

０７５

，

０００ ５．７５％

张 昱

８

，

４４８

，

８２５ ５．３６％

其他限售股东

２７

，

８５１

，

１７５ １７．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０％

合计

１５７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池燕明先生为立思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池燕明先生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６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后，池燕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８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后，池燕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１４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 池燕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１４６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池燕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７１９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池燕明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４

，

７１９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立思辰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池燕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获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获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学位。曾担任北京当代电子经营部副经理，北京东方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立思辰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立思辰信息技术公司经理，立思辰新技术公司经理。现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五、主营业务概况

作为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立思辰主要面向政府机构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针对办公和业务流程中

各类信息的流转和处理，以管理型外包服务为核心，提供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协助客户降低办公成本，提高办

公效率，并为客户带来节约、高效、安全、环保、健康的核心价值。立思辰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具体包括文件管理外包服务、文

档安全管理解决方案以及视音频解决方案及服务等产品组合。此外，公司还附带保留小部分相关的文件设备销售。

文件管理外包服务主要是根据企业级客户的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向客户提供办公文印系统的专业咨询与整合

优化设计方案，提供或调整文件设备，部署文件管理软件，与客户签订

３－５

年的服务合同，全面接管其设备运营、零件耗材

供应、维修保养，并提供系统升级等服务。

视音频解决方案及服务是指根据客户在视音频应用方面的需求和成本预算情况，为客户提供包括需求调研、项目咨

询、方案设计与演示、设备选型、软件部署、项目实施和技术支持等在内的全面解决方案及服务；根据客户需要，公司可以

提供全面的视音频管理外包服务，除设计、实施、维护外，还全面接管视音频系统的管理与运行。视音频解决方案及服务普

遍应用于各行业的企业级客户的视频会议、多媒体会议室建设、应急指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

文档安全管理解决方案是由文件外包业务发展出来的一项新业务。文档安全管理解决方案主要针对有保密、安全等

需求的行业客户，为其提供包括安全打印、安全复印及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等全系列产品及服务。

近年来，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良好，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２３％

和

２６％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近三年，公司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类高端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均保持在

８０％

以上，显示出良好的

业务发展前景。

单位：亿元

期间 项目

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

案及服务

文件设备销售 合计

２００７

年

销售收入

１．６２ ０．５７ ２．１９

收入比例

７４％ ２６％ １００％

毛利率

３３％ ６％ ２６％

２００８

年

销售收入

２．１８ ０．５１ ２．６８

收入比例

８１％ １９％ １００％

毛利率

３６％ ６％ ３０％

２００９

年

销售收入

２．６９ ０．６８ ３．３７

收入比例

８０％ ２０％ １００％

毛利率

３４％ ６％ ２８％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

销售收入

１．４３ ０．３４ １．７６

收入比例

８１％ １９％ １００％

毛利率

３４％ ４％ ２８％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上市公司办公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类业务的毛利率稳定保持在

３３％

至

３６％

，文件设备销售类业务

的毛利率保持在

４％

至

６％

，毛利率水平的稳定是近年来公司盈利水平持续增长的基础。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

，

８００．６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６０％

。根据本公司业绩快报，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

，

０５９．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２２．％

。

六、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京都天华为立思辰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业绩快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以及

２０１０

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４８

，

８５５

，

０１５．２６ ７１３

，

９２１

，

４１６．４４ ２０８

，

９７８

，

６２３．５２

负债总额

１９３

，

１７３

，

４４９．００ １０９

，

３８０

，

７２６．８４ ９６

，

３８７

，

０７３．６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６３３

，

５９８

，

０４４．４１ ６０４

，

５４０

，

６８９．６０ １１２

，

５９１

，

５４９．８６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４４９

，

４２８

，

５３３．６１ ３３７

，

０３１

，

２０９．４８ ２６８

，

４２８

，

２６４．４４

利润总额

７３

，

８４９

，

５５８．４６ ５３

，

０５５

，

４３９．９２ ３７

，

３５４

，

９３１．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

，

５９６

，

１７４．０６ ４８

，

００６

，

７１７．７４ ３６

，

７５８

，

２６０．４８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每股净资产

４．０２ ５．７５ １．５７

资产负债率

２２．７６％ １５．３２％ ４６．１２％

每股收益

０．３８ ０．５６ ０．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７９％ １９．４６％ ３８．３５％

七、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章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友网科技的全体股东，分别为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

二、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张敏

１

、张敏基本情况

姓名：张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７１００６８９９０

家庭住址：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１２７７

弄

７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２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张敏担任上海祥网瑞执行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张敏担任友网科技执行董

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友网科技董事长。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张敏持有友网科技

４８．３０％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张敏除持有友网科技

４８．３０％

股权之外，还持有上海境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和上海友杰

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其所控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１

）上海境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境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７６７

弄

４３

号

５

号楼三楼

Ａ３７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敏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７０００４６９７０８

税务登记证号： 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６７８７８６１６４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８７８６１６４－７

经营范围：

环保科技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和液晶显示屏、照明器材的研发和销售，环保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主营业务： 环保科技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

（

２

）上海友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友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００

号

２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勇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７０００２３６００１

税务登记证号： 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７６３１２２８２０４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３１２２８２０－４

经营范围：

计算机机械金融（均除专项）专业的四技服务，相关产品的代购代销。（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营业务：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二）陈勇

１

、陈勇基本情况

姓名：陈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７１１２８０４３０

家庭住址：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

４７５

弄

１５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２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陈勇担任上海祥网瑞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上海祥网瑞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友网科技董事兼总经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陈勇持有友网科技

２８．００％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陈勇除持有友网科技

２８．００％

股权之外，还持有上海境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５％

股权和上海友杰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上海境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友杰科技有限公司情况请详见本章“（一）张敏

／３

、控制的核心企

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部分。

（三）朱卫

１

、朱卫基本情况

姓名：朱卫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８１２０４８９１５

家庭住址：天津市和平区南门外大街

３９３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２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朱卫担任上海祥网瑞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北京祥网瑞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今，担任

友网科技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友网科技董事。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朱卫持有友网科技

１６．８７％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朱卫除持有友网科技

１６．８７％

股权之外，还持有天津锐迅德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该公司

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津锐迅德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津南区葛沽镇生产道东

法定代表人： 李建

注册资本：

５０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２６６４２

税务登记证号： 津税证字

１２０１１２６７５９５５５８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７５９５５５８－５

经营范围：

电器、电气设备技术开发；电气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钢材、有色

金属、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阀门、水暖器材、电动工具、水泥、日用百货、稀土

金属、办公用品的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租赁；网络工程开发。（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主营业务： 风电相关设备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四）潘凤岩

１

、潘凤岩基本情况

姓名：潘凤岩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２１０４２２１９７２０１０２００１８

家庭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光辉南里

６

楼

１

单元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２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潘凤岩担任上海祥网瑞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北京祥网瑞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担任友网科技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友网科技董事。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潘凤岩持有友网科技

５．８３％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潘凤岩除持有友网科技

５．８３％

股权之外，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企业。

（五）施劲松

１

、施劲松基本情况

姓名：施劲松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１０２３０１９７１１１１２５１９３

家庭住址：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２８９

弄

４４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３８８

弄

２

号楼

２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２２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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